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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架构研究：起源、理论框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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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架构”概念源自学界对Teece的创新获利理论的深化和扩展，它使该理论的

分析层面从双元关系扩展到产业整体范围，更强调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

也更体现开放式创新模式的广泛实践。产业架构是产业内价值分工和价值分配的一整套行为

规则和认知框架，主要回答“谁创造价值”和“谁占有价值”两大问题，它深刻地诠释了企业与产

业的共同演化关系，具有认知合法性、路径依赖性和战略可塑性三大特征，企业战略行为、技术

演进、需求变化以及制度环境对产业架构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沿用并扩展

Jacobides等学者的观点，将共同专业化划分为资产互补性和资产移动性两个维度并形成四种

组合，由此可以分别描绘“竞合博弈型产业架构”“平台生态型产业架构”“松散分离型产业架

构”“资源拼凑型产业架构”四种典型的产业架构类型。本文最后构建了产业架构未来研究的理

论框架，并深入探讨了产业架构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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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兴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复杂性空前增强，如何

有效地设计、管理和协调多主体参与、多行为交互的大规模复杂系统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

关注的焦点。西蒙在20世纪60年代前瞻性地提出了“复杂性架构”概念（Simon，1962），用以剖析

和洞察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及设计原则，并认为复杂系统具有层级性、可分解性和快速演化的

特点，又会在某个阶段呈现出稳定形态。这为架构理论（architecture theory）在经济管理领域的

拓展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基石。Baldwin和Clark（2000）认为，复杂系统可以被分解为众多以非线

性方式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模块，而系统架构（system architecture）便是系统内各模块之间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则和框架，它可以呈现出物质、能量、信息等多重属性（刘洋和应瑛，

2012）。系统架构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灵活性、安全性、延展性及整体功能，因此系统管理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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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找到“好的”系统架构以提升复杂系统的运行效率并增加系统产出。综合来看，架构理论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管理和设计复杂系统，通过设计有效的标准、协议、规则来引导复杂系统

的良性演进（Gharajedaghi，2011；刘洋和应瑛，2012）。
从架构理论的研究层次来看，学界从微观到宏观陆续探讨了产品架构（Ulrich，1995；

Fixson和Park，2008）、组织架构（Soda和Zaheer，2012）、产业架构（Jacobides等，2006；Pisano和
Teece，2007；Kapoor，2013）等重要概念，并对其理论内涵和应用价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本文聚焦于探讨宏观层面的产业架构（industry architecture）。这一概念由伦敦商学院的

Jacobides等学者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率先提出（Jacobides等，2006），该论文拓展了创新理论

大师Teece所创立的“创新获利理论”（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Teece，1986），放松了若干理论

假设并将该理论进一步扩展到产业层面的分析范畴，使之更具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洞察力。在该

文之后，Pisano和Teece（2007）、Tee和Gawer（2009）、Kapoor（2013）、Jacobides等（2013，2016）陆
续利用产业架构概念和视角解释创新获利、纵向一体化、平台战略以及产业演进等相关问题，

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进而，产业架构作为单独的词条在2018年被收录在权威的《帕尔格雷夫战

略管理百科全书》中（Augier等，2018），这充分说明该概念的理论价值。

然而，产业架构概念和理论视角目前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地

梳理国外产业架构相关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深入阐释这一概念的提出背景和理论渊源，并对

其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分类模式进行整合分析，提出一个企业与产业架构共同演化的理论研

究框架，并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国内的学术研究、企业实践以及政府产业政

策设计提供必要的铺垫和指引。

二、  产业架构与Teece的创新获利理论的演进

（一）Teece的创新获利理论

创新者的技术创新是否必定带来市场利润？为何在某些情况下创新者拥有技术创新和市

场进入的先发优势却不能收获创新价值，而技术跟随者和市场后进入者却能收获更大的市场

份额？针对传统创新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上述问题，Teece创造性地提出了PFI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分析框架（Teece，1986），用以解释创新企业的创新获利问题。他认为，技术创新包

括从技术发明到商业化的整个过程，创新企业必须努力实现技术创新商业化后的价值占有，否

则技术创新不可持续，这便是“从创新中获利”的主旨所在。创新者有必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获

得足够的利润，以保证对研发和相关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投资（Pisano和Teece，2007）。为了促进

技术创新商业化后的价值占有，必须满足“独占性机制”（appropriability regime）和“互补性资

产”（complementary assets）两大关键条件，并辅以技术标准、主导设计、网络效应、进入时机等

各方面有利的环境和时机。由此可见，创新企业的创新获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Teece
（1986）的创新获利分析框架的理论核心如图1所示。

首先，从独占性机制的具体内涵来看：独占性机制是指控制创新者获取创新收益的能力的

环境因素，不包括公司和市场结构（Teece，1986），这种机制最重要的方面是技术的性质以及法

律保护的效力，主要体现为能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成果和技术秘密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专

利制度、版权制度、商业秘密是其核心。如果核心技术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独占性机制就是强式

的；否则独占性机制就是弱式的。强式的独占性机制对于创新者的创新获利是非常有利的，但

在弱式独占性机制的情况下，Teece所提出的“互补性资产”就非常重要了。其次，Teece（1986）
认为，互补性资产是企业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与企业核心技术相互结合的支持性资产，它直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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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创新者技术创新商业化的成败，因此对企业创新后的市场价值占有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

互补性资产与核心技术相互依赖的特征可以将互补性资产分为三类：通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

（创新者和互补者资产的单边依赖）和共同专用性资产（创新者和互补者资产的双边依赖）。在

三类互补性资产中，拥有通用性互补资产不会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为其他企业也可以通过

市场获得这种资产，而专用性互补资产特别是共同专用性互补资产则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

争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获利。
 
 

独占性机制（法律制度和技术特征）

弱 强

互补性资产

弱 消费者获取创新收益
创新者获取较多

创新收益

强
创新者获取较少创新收益，资

产拥有者获取较多创新收益

创新者与互补资产拥有

者分享创新收益

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Teece的PFI分析框架

创新利益占有模式：静态封闭式创新条件、二元关系范式、关注价值占有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1    Teece创新获利理论的基本逻辑
 

在以上两项创新获利的要素中，Teece（1986）认为专属制度是外生变量和环境变量，不是

企业所能决定和影响的，因而互补性资产就直接决定着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化的成败。这对于市

场追随者的意义在于，只要拥有创新者所需要的互补性资产而并不一定需要技术创新，就能实

现创新获利，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PFI框架的最大贡献是，它突出了拥有关键互补资产和控

制价值链中瓶颈资产对于商业成功的重要性（Pisano和Teece，2007）。这种创新性观点引起了

中国学界的重视，罗珉和赵红梅（2009）通过研究指出，中国制造成功的秘密并不在于技术创

新，而在于产业组织的创新和互补性资产；刘志阳（2014）也指出，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互补性资

产的互补性弱化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优势，利用中国企业占有的不可复制和移动的专用性互

补资产和共同专用性资产增加中国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而实现市场获利。需要指出的是，

Teece的创新获利分析框架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其理论前提是企业静态封闭式的创新环境，

关注于创新者和互补资产拥有者的二元互动关系以及聚焦于价值占有，这一系列假设已经不

符合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和创新条件，势必需要与时俱进，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最新

现实而做出必要的修正。

（二）创新获利理论的演进与产业架构研究的缘起

自创新获利分析框架提出到现在，三十余年以来，企业创新的环境和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众多学者在Teece（1986）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创新获利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

的理论改进便是将产业架构这一重要视角和概念引入原有框架，从而使这一理论更能指导企

业的创新实践。以下将结合最新的理论研究，从三个维度探讨创新获利分析框架的演进趋势，

这也正是产业架构研究的理论背景（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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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单纯强调价值占有到强调价值创造与价值占有的辩证关系

PFI框架提出之时聚焦于价值占有，并未过多涉及价值创造。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价值

创造与价值占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越来越清晰，即更多价值创造意味着有更大价值占有的

空间和可能，价值创造是价值占有的前提和基础，而价值占有则会反作用于价值创造，因此，单

独考虑价值占有而不考虑价值创造是有理论缺陷的。因此，Jacobides等（2006）构建了“产业架

构”这一概念，认为产业架构是影响企业创新获利的关键战略要素之一，它不仅影响了产业价

值的创造以及产业内的劳动分工，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创新利润的分配，并可以使Teece的框架

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占有之间取得更有利的平衡。此外，他们认为，除了通过抵制模仿者和实现

卓越的创新能力以获取价值之外，企业在某些条件下还可以鼓励模仿，以便从投资于可以升值

的资产中受益，这实际上为Chesbrough（2003）所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框架提供了分析基础。王雎

（2008）认为，在开放式创新的逻辑之下，企业的行为逻辑可能会从利己（价值占有）转变为“基
于自利的利他”（self-interested based altruism）。显然，企业并不是为了集体利益而做无私奉献，

这里涉及一种“再生产逻辑”，即在技术开发阶段先通过组织间合作追求集体利益以实现更大

的价值创造，然后在商业化过程中实现更大的价值占有，此时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之间实现了

一种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这便是开放式创新条件下专用性制度和互补性资产之间一种嵌套

式的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此外，王雎和曾涛（2011）构建了一个基于价值创新的开放式创

新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强调价值的获取和占有，更强调价值识别和价值创造，而开放条件

下的价值创新并非纯粹的技术创新，更包括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商业价值。另

外，Teece教授本人在2017年接受《清华管理评论》专访时也明确指出，PFI框架是聚焦于价值获

取的，并认为这个框架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便是聚焦于有限的问题，他本人“对创新获利

框架没有涉及价值创造并不感到遗憾”（梅亮，2017）。
2. 从聚焦于双边关系扩展到研究产业整体关系

Teece的创新获利分析框架主要聚焦于创新者与模仿者、跟随者之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其落脚点在于企业之间的二元关系，比如创新者与其追随者之间的竞争动态（如在位者VS新
进入者），虽然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简化，但产业内创造和分配价值的背景通常由相互依赖

的参与者网络组成（Brusoni等，2009）；Jacobides和Winter（2005）构建了交易成本与能力的共同

演化（co-evolution）理论以解释生产的制度结构，并指出“企业对边界的选择受到了不断变化的

企业独占性机制
（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互补性资产
（二元关系→产业整体关系）

价值创造 价值占有 产业架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产业架构与Teece的创新获利框架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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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的制约，有必要通过产业层面的分析来补充企业层面的微观分析观点”。Kapoor
（2013）也强调，创新获利框架的二元关系视角的分析虽然简便，但已经不能描绘当前企业创新

的全部图景，企业的创新不能脱离整个产业背景而存在，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企业与产业之

间的跨层面分析纳入研究议程，特别是在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之下，企业与产业内众多的供应

商、互补品提供者、客户以及政府部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创新

获利框架的二元关系范畴（Jacobides等，2006；王雎和曾涛，2011）。Brusoni等（2009）指出，对于

企业组织、创新与战略的研究来说，产业并非一个既定的环境变量，企业可以通过修改现有的

环境并引入新的“规则和角色”（rules and roles）来塑造环境的本质。这就是说，企业与产业存在

跨层面的互动机制，这也意味着创新获利机制不能仅仅从创新者、互补者、模仿者、供应者和消

费者这些微观层面的主体进行分析，必须扩展到产业整体层面加以分析。在上述背景下，产业

架构这一概念很好地呼应了前述理论诉求，将创新获利框架的二元关系扩展到整个产业层面

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3. 从封闭式创新模式转换到开放式创新模式

Teece的创新获利理论沿用了封闭型的熊彼特创新模式，而在当前的经济技术背景下，企

业将更倾向于同多元化的创新主体联合在一起，基于快速信任（swift trust）组建跨企业团队并

实现联合，嵌套在密集的网络中以实现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创新”或“开放式创新”模式，

这种创新过程将变得更加开放、分散和民主。创新企业与合作者在价值创造中彼此合作，在价

值获取中相互竞争，形成一种多赢局面。相对于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不再强调对创新资源

的拥有和控制，而是强调对创新资源的获取和重新配置；创新活动不再被严格地限制在企业内

部进行，而是嵌入组织间层面并依赖于同其他各种组织的合作，不再是依靠蓄积创新资源来取

得竞争优势，而是通过组织间交换创新资源和分享创新收益而获取竞争优势（王雎，2008）。基
于以上观点，独占性制度已经从一个环境变量转化为企业可以通过战略行为改变或塑造的内

生变量（Pisano和Teece，2007）。此外，一旦将企业创新获利的背景扩展到整个产业，那么产业

架构的形成和演进也将会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深刻地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以及价值占有状

态。例如，Jacobides等（2006）认为，产业参与者可以通过对平台技术的投资和技术架构的决策

来实现“架构再造”，从而战略性地塑造产业架构。具有良好市场地位和丰富资源的重要的行业

参与者——平台企业有时候可以通过公司和风险资本投资，以及与联盟伙伴甚至公共机构的

共同投资活动，帮助塑造产业架构。王雎和曾涛（2008）也认为，专用性制度和产业架构并非完

全外生决定的，有时候是创新者和模仿者的战略选择的函数，企业可以采取特定的行动改变专

用性制度和产业架构，这取决于其战略目标及其自身可用的资源。因此，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

独占性机制以及产业架构作为内生变量应纳入创新获利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企业创

新实践。

4. 融入产业架构分析的企业创新获利理论的修正

当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双边平台和产业平台所

采用的“核心—边缘”模块化技术架构的不断成熟，使得企业影响甚至是控制产业架构即企业

“能力外部化”具备了技术可能性（吴义爽，2019）。可见，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企业的个体属

性必然与其嵌入的产业架构建立更紧密的关联。因此，一个更理想的企业创新获利逻辑应该

是：不仅关注如何占有价值（即“分蛋糕”），更应关注如何创造价值（即“做大蛋糕”），“做大蛋

糕”意味着企业必须摒弃原有的封闭式个体思维，而树立开放式产业思维，凭借自身资源能力

优势以及新技术杠杆撬动产业架构，联合甚至是领导产业内庞大的参与者创造更大的产业价

值。在产业架构视角下，企业更好地平衡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关键在于，企业应实现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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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到“经营产业”的思维转变，凭借其对技术、需求以及产业发展趋势的洞察，牢固占据产业

中的一个或多个、局部或整体的“战略瓶颈”（Jacobides和Tae，2015），并以自身能力为核心支

撑，充分运用大数据、模块化以及智能技术，特别是利用和驾驭平台经济条件下的网络效应加

杠杆机制（包括直接杠杆、间接杠杆和速度杠杆），有效地促进企业自身能力的外部化（吴义爽，

2019），从而实现企业与产业架构良性共同演化机制下的“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大的价值占有”
的螺旋式上升循环。

三、  产业架构研究的基本观点

（一）产业架构的内涵

2006年，Research Policy出版了一期纪念Teece创新获利理论提出20周年的专刊，Jacobides
等学者关于产业架构的奠基性文献就发表于这一期专刊上，其主要目的是结合产业架构对创

新获利理论进行深化拓展。Jacobides等（2006）认为，产业架构描述了产业内的组织分工（谁做

什么）以及价值和收益在组织间的分配（谁得到什么），它包括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特征以及影响

组织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和角色”（rules and roles），图3展示了产业架构的内涵及其

与企业间的共同演化关系。
 
 

互动

产业价值分工（谁创造了价值？）

产业价值分配（谁占有了价值？）

企业与产业架
构共同演化

时间轴

企企业业 产产业业架架构构

 制度演进

 技术变革

 需求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企业与产业架构的共同演化
 

首先，从产业架构的内涵来看，产业架构不同于产业结构，也不同于产业分工。产业结构是

一个宏观层面的概念，描绘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产业间的结构比例关系，而产业架构通常聚焦

于单一产业内部，从更微观的视角来洞察产业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和依赖关系以及最优行

为规则；产业架构和产业内分工有一定关联之处，但产业架构的内涵远比产业内分工更丰富，

它以价值为导向，不仅关注产业内主体的分工，更关注这种分工是否有利于价值创造，分工后

的价值分配是否有利于产业和产业内主体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产业架构不

仅关注产业内主体间的经济互动，也关注到了产业内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制度互动；此外，

产业架构具有动态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演进，产业架构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从历

史上看，计算机行业具有所谓的“垂直”架构，每个计算机公司都设计和制造计算机系统的所有

组件。IBM大型机利用专用的IBM操作系统，围绕专有的IBM组件进行设计，而通常只能运行

IBM自身生成的软件程序，并且必须由IBM提供服务。但随着产业的发展，该行业的产业架构

开始向“水平”架构转变。这种架构意味着单个企业只需要生产某种计算机组件或凭借某种优

势软件的开发便可以参与整个行业体系，比如微软公司专供操作系统，英特尔公司提供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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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半导体公司则提供内容或其他芯片，某些企业则专门从事磁盘驱动器和显示器等组件。由

于模块化的产生，计算机行业的垂直架构演变为水平架构。产业架构的形成和演进对于高科技

产业和新兴产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企业与产业架构之间存在共同演化关系。Jacobides和Winter
（2005）构建了一个能力和交易成本的共同演化模型，以解释生产的制度结构，从生产能力的比

较优势及其与交易成本的共同演化出发，提出了一个基于选择过程、潜在收益、能力发展和产

业内企业参与者的动态演化理论，其中企业通过选择行为（包括竞争和模仿）来塑造企业和产

业的垂直范围（vertical scope），而企业和产业的垂直范围又通过影响企业能力发展过程动态地

反馈和影响企业的能力分配，这一过程会沿着时间轴持续动态地螺旋推进。这一思想事实上也

成为Jacobides等（2006）产业架构分析的理论基础。Brusoni等（2009）强调，企业重新塑造和定

义了它们的产业架构，比如谷歌通过改变微软在价值链上的活动性质以及行业参与者之间的

互动方式试图取代微软的位置；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抢在IBM和Cisco之前收购了IT网络制造

商Sun，并挑战了PC行业内传统的垂直分工。Ferraro和Gurses（2009）则强调了关键人物在推动

和塑造架构变革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关键人物凭借其资源、社会资本、远见和关键联系的力量，

可能成为快速而剧烈的产业架构变化的“催化剂”，他们以“行之有效的做事方式”引导产业演

进和变革。此外，Santos和Eisenhardt（2009）研究了企业家通过声称、划分和控制的过程，围绕他

们的企业塑造产业架构，从而建立自己的成功。Jacobides（2016）也指出，产业架构并不是企业

必须被动接受的、不可改变的条件，也会受到特定公司或公司集团的积极影响和操纵，无论是

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整个产业的利益。产业架构展示了企业如何通过占据产业内的特殊

位置而成为“瓶颈”的，这个特殊位置使他们能够控制稀缺的资源或产出，产生对同行的权力以

及获得更好的价值机会。从产业架构对企业的影响来看，在2006年工作的基础上，Jacobides
（2016）明确将产业架构定义为产业内企业间的角色、规则、惯例、结构以及商业模式和关系的

集合。产业架构还塑造了产业内创新收益的分布，并定义了所有产业主体互动的“轮廓”和“框
架”，是制约所有产业主体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基本规则，产业架构以被预期的方式或未被

预期的方式影响到所有产业参与者。

最后，从产业架构的外部影响因素来看，外部环境层面的制度演进、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

需求和偏好的变化均会导致产业架构发生变化。关于政府行为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

产业架构的影响，Tee和Gawer（2009）的研究表明，日本与荷兰的行业监管和放松管制的过程

以及行业标准的出现有所不同，因此行业的发展方式也不同。由于日本和荷兰的产业发展涉及

的公司范围不同，导致不同的公司能力和议价能力的差异。这些因素的组合符合Jacobides
（2006）对于产业架构的分析。产业架构概念也呼应了来自制度理论的洞察力，引用了非正式的

“游戏规则”以及行业参与者需要遵循的正式法律框架。产业的知识产权制度会对产业架构产

生重要影响，监管的变化等环境冲击也会导致产业组织方式的重大变化。产业架构还包括企业

参与产业活动的一系列限定的“菜单”，“菜单”上提供了企业必须遵守的规则和可以扮演的角

色。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架构显然受到了法律框架的制约。社会习俗和规范也对产业架构产

生了影响。关于技术演进对于产业架构的影响，在产业内企业的竞争和演化过程中，如果其他

行业的新进入者带来了新技术，破坏了原有的技术优势，就会导致产业内的企业能力、行动和

组合的变化，也将会进一步降低原有产业内某些资源的稀缺性，因此，产业价值分工和价值分

配的规则将被打破，原有的产业架构将会失衡，进入一个不平衡到平衡的产业架构发展的新周

期。此外，需求因素是影响产业架构的重要因素。近十余年兴起的一种重要思潮——“基于需求

的战略观” （demand-based strategy）（Priem等，2018）——强调消费者的替代性需求、多样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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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拓展性需求深刻地影响着企业战略、行为及绩效，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将对企业价值创造和

价值占有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势必导致产业架构的动态演化。

（二）产业架构的特征

1. 认知合法性

认知合法性意味着产业架构的形成是产业演进过程中创新者、模仿者、互补者以及所有利

益相关方通过长期的竞争、合作以及社会经济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共同认可和共同遵守的组织

定位和行为规范。在产业架构的潜在影响下，每个参与主体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遵守共同

的“规则”，采取特定的“行为”并占有特定的“价值”，产业架构不仅是一种经济架构，也是一种

社会架构和制度架构。例如，Jacobides（2016）强调，产业架构是一种具有有机性（organic）、系统

性和多维复杂性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work），它也提供了企业塑造其边界和商业模式的

背景和模板（Kapoor，2013）。产业中的核心企业经常通过一系列战略行为使自己所主张的产业

架构的“版本”合法化，并让行业内的参与者、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公众接受（Gurses和Ozcan，
2015）。产业架构一旦形成，便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此时所有产业参与者将会达成一种产业层

面的“休战”（truce），这定义了一定时期内稳定的和不断发展的产业生产和交换模式。然而，由

于有限理性和内部偏见的存在，核心企业所倡导的产业架构在长期来看却无益于自己，因此，

如何正确、有效地塑造对企业自身有利的产业架构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2. 路径依赖性

从产业架构的本质来看，它是产业内行动者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被各主体接受的一整

套行为规则、惯例、习俗的认知系统，产业内各主体的角色和分工是稳定的，每个行动者确切地

知道自己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位置，也知道自己“干什么”和“不干什么”（Kapoor，2013），这一

整套产业内的互动规则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并嵌入长期的企业和产业的共同演化过程中，

形成具有累积强化效应的组织记忆（王节祥等，2018），短时间内很难轻易地被改变。沿用

Nelson和Winter（1982）的观点，企业和产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惯例化的行为，将会形成一种

“特殊记忆”和“共同知识”存在于企业和产业的行为中，这显著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缓

解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减少了代理成本（蔡宁和吴义爽，2006），因此，产业架构的形成意味

着一种较为稳定的低交易成本的产业运行体系。就此，Tee和Gawer（2009）指出，产业中的核心

企业在某个时间内突然产生的战略行为可能无法影响产业架构，因为产业架构是一种路径依

赖的长期演进过程；Gurses和Ozcan（2015）也强调，由于产业架构由难以模仿和移动的专用型

资产所支持，产业架构表现出很大的惯性，任何试图重新设计产业架构的公司都将面临阻力，

因此通常只有在新领域和特定的时机下，才会出现产业架构重构的机会，这种机会来自技术、

制度和需求的重大变化。

3. 战略可塑性

产业架构具有路径依赖性并不意味着其不会被改变，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和平台领导者不

仅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自身的战略行为重塑（reshaping）产业架构，这种重塑行为不仅对自身

有利，也将会促进产业内的企业实现价值共创，从而促进产业的整体发展。例如，Jacobides等
（2006）认为，企业可以通过自身战略行为影响到产业架构，从而创造一种“架构优势”
（architectural advantage），凭借这种架构优势，企业可以在促进互补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维持

自身在价值占有上的优势位置；Tee和Gawer（2009）也指出，产业架构可以由产业内有意识的、

具有前瞻性的公司来操纵，这些行为非常类似于企业努力构建平台领导（platform leadership）
的尝试；此外，Jacobides和Tae（2015）通过对苹果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苹果公司通过在其

IOS操作系统中引入众多互补的应用程序开发商并加强他们之间的竞争，即凭借IOS操作系统
 

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6期）



这一关键资源实施控制，使自己成为移动平板电脑领域的“瓶颈”，从而保持其特权地位。当前，

在模块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实现平台化发展，通过构建生态系统实现从企业到

平台生态系统的跃迁（王节祥等，2018），产业中的平台领导者凭借其架构优势，可以将产业系

统创新收益更多地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因为平台领导者可以设置产业模块之间的接口协议并

能决定采用或者不采用哪种创新，这种事后的讨价还价能力为平台领导者创造了准租金来源。

（三）共同专业化视角下产业架构的分类模式

当前，中外学界对于产业架构的内涵、重要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研究，但仍然有众

多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便是产业架构的分类。本文将尝试以

Teece（1986）提出的“共同专业化”（co-specialization）概念为基础，结合Jacobides等（2006）的“资
产互补性—移动性”分析框架，提出四种代表性的产业架构，并针对每种产业架构分析其企业

层面和产业层面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特征和规律。

共同专业化描述了创新者和互补者之间资产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依赖的程度。Teece认为，

共同专业化包括互补性和移动性两个维度，并且资产互补性越强，其移动性越低，因为共同专

业化意味着双边依赖，创新者和互补者只有相互紧密合作才能共享创新价值，这种“谁也离不

开谁”的局面意味着创新者和互补者已经绑定到一起，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对方实现价值占

有。这种“蒂斯范式的共同专业化”（Teecian co-specialization）对于创新者和互补者的价值共创

非常重要，但它也会带来双边依赖和讨价还价问题，进而限制创新者的创新获利，影响价值创

造，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专业化难题”（the cospecialization conundrum）。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Jacobides等（2006）创造性地指出，共同专业化资产的互补性和移动性是可以相互分割的，高互

补性和高移动性可能同时存在，在垂直相邻的市场上，获得高互补性和高移动性的企业可以在

不拥有互补资产的情况下获得适当的价值，从而避免了Teece创新获利框架中的共同专业化难

题。Jacobides等（2006）构建的“资产互补性—移动性”分析框架如图4所示。
 
 

资
产
互
补
性
程
度

互补资产的移动性

低

高

低 高

模式Ⅰ：Teece范式的

共同专业化

模式Ⅱ：被操控的互补性、

无需资产而制定规则

（如英特尔和微软）

模式Ⅳ：无互补性的双边

依赖（如本地供应商）

模式Ⅲ：可替代的移动性

资产（无战略作用）

竞合博弈型
产业架构

资源拼凑型
产业架构

松散分离型
产业架构

平台生态型
产业架构

资料来源：根据Jacobides等（2006）扩展。

图 4    基于共同专业化的产业架构分类模式
 

在图4中，创新者和互补资产的共同专业化被划分为移动性和互补性两个维度，横轴代表

互补资产的移动性的高低水平，纵轴代表资产互补性的高低水平。本文认为，产业架构描绘了

产业内分工和价值分配的状况，而产业内分工的核心就是要准确反映产业内各主体的相互关

系，互补资产的共同专业化一方面通过互补性描绘产业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

面通过移动性描绘产业内主体是否能被分割，而这直接决定了产业内的价值分配，能够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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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产业架构中“谁创造价值”“谁占有价值”的问题，因此，通过解构共同专业化，能较好地描

绘产业架构的分类模式。结合Jacobides等（2006）提出的理论模型，共同专业化可被解构为四种

组合，分别是模式Ⅰ、模式Ⅱ、模式Ⅲ和模式Ⅳ，四种共同专业化模式的组合映射到产业架构层

面则分别代表“竞合博弈型产业架构”“平台生态型产业架构”“松散分离型产业架构”“资源拼

凑型产业架构”。以下将分别分析这四种产业架构的特征和性质（参见表1）。
 

表 1    基于共同专业化资产“互补性—移动性”的产业架构分类模式

模式Ⅰ 模式Ⅱ 模式Ⅲ 模式Ⅳ
创新者价值占有 不确定 较高 低 较低
互补者价值占有 不确定 较高 低 较低
产业整体价值创造 不确定 较高 低 较低
产业架构类型 竞合博弈型 平台生态型 松散分离型 资源拼凑型

 
 

1. 模式Ⅰ：竞合博弈型产业架构

在图4中，模式Ⅰ意味着产业内创新者和互补者之间的资产互补性程度较高，而移动性较

低，这也是Teece的创新获利框架中典型的共同专业化范式。在这种情境下，创新者与互补企业

高度互补，两者能协同创造价值；同时，互补资产移动性较低，意味着创新者和互补企业高度依

赖，谁也无法脱离对方单独实现创新的商业化和价值创造；此外，这将导致创新者和互补企业

之间相互锁定，无法找到替代性互补资产，进而导致双方在价值分配的过程中产生讨价还价问

题，如果双方无法在价值分配中形成共识，创新的商业化就可能失败，这就是Jacobides等
（2006）所称的“共同专业化难题”。本文称这种类型的产业架构为“竞合博弈型产业架构”。从创

新者和互补者的价值占有情况来看，如果双方能实现创新合作并在价值分配方面意见一致，整

个产业的价值创造水平将是较高的，创新者和互补者也将实现较高的价值占有；如果产业内双

方和多方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整体产业的价值创造将会变得有限，创新者和互补者能占有的价

值将较少。因此，竞合博弈型产业架构的产业整体价值创造、创新者和互补者的价值占有都是

不确定的。这种类型的产业架构中，创新者存在很大的一体化压力（Kapoor，2013），以防范和应

对互补者在价值分配方面的讨价还价。这种类型的产业架构广泛存在于中高端制造业、高科技

产业以及服务产业中。

2. 模式Ⅱ：平台生态型产业架构

在图4中，模式Ⅱ意味着产业创新者和互补者之间的资产互补性程度较高，移动性也较高，

在Teece的创新获利框架中不存在这种共同专业化形式。然而，Jacobides等（2006）特别指出，资

产高互补性不一定意味着低移动性，高互补性和高移动性可以并存。随着信息技术的引进以及

模块化生产方式的涌现，产业内的核心创新者可以努力使自身成为平台领导者，促进整个产业

向平台化产业架构转移，平台领导者通过设计一整套“核心—边缘”的模块化技术架构，如英特

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和微软公司的电脑操作系统，通过自身提供平台型技术并广泛设计各种标

准化的、松散耦合的模块化技术接口，让外部众多互补企业不断进行组件创新并竞相模仿和接

入，由此便导致了产业领导者在高度依赖于产业互补者和组件创新者的情况下又保持这些互

补资产的高移动性和高替代性，这乃是一种“架构优势”。通过对大量成功的电子商务平台、硬

件平台、软件平台的观察和证实，平台企业通过“架构优势”一方面能使自己在产业模块化竞争

中处于有利位置，实现较高的价值占有，另一方面，通过平台领导战略刺激和鼓励互补性企业

的创新，还能从产业整体层面引导和塑造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良性演进，实现产业价值的不断

攀升，并让自身以及众多周边卫星型互补企业获得更大的价值占有；此外，还需要指出，平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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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通过专注自身平台的设计和强化，能使自身资产不断增值，实现平台型生态系统的自我增

强型的螺旋成长过程。因此，本文称这种产业架构类型为平台生态型产业架构，它主要存在于

半导体、软硬件设计等采用“核心—边缘”模块化技术的产业中。

3. 模式Ⅲ和模式Ⅳ：松散分离型产业架构和资源拼凑型产业架构

在图4中，模式Ⅲ意味着创新者和互补者资产互补性程度低，而移动性较高，这种类型的产

业架构意味着产业内各企业的创新行为高度独立，企业之间不需要进行任何创新合作和知识

共享，因此我们称模式Ⅲ为松散分离型产业架构，创新者一般进行简单创新而不能或不需要进

行复杂创新和大规模协同创新，因此，整体产业价值创造程度低，而产业内各主体的价值创造

和价值占有程度均低。而模式Ⅳ代表创新者和互补者的资产互补性程度低，而由于某种原因创

新者和互补者资源依赖程度却较高，因为无法找到更好的替代资产，或者因为资产或生产过程

“困于此地”（stuck on the ground）等原因，只能临时从周边环境中拼凑必要的资源（resource
patchwork），比如一个本地工厂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只能雇用一些不熟练的工人（Jacobides
等，2006）。本文称这种产业架构为资源拼凑型产业架构，这种产业架构中企业由于外部或内部

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互补资产，因此整体产业价值创造程度低，同时产业内各企业价值创造和

价值分配水平都较低，产业内任何一个企业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程度都较低。只有在市场需

求、技术或制度出现重大变化时，其产业架构才有可能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因此，模式Ⅲ和模

式Ⅳ的产业架构主要出现在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

以上就是本文结合共同专业化互补资产的互补性和移动性构建的产业架构的分类框架。

在应用上述框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该框架是一个较为简单的静态分析框架，在实践中每一个

特定产业架构模式之下可能涉及众多创新者和互补者之间的动态竞争，创新者和互补者的角

色也是多重的，另外，每个特定产业架构内的创新动态和价值动态是不断演化的，外部的技术、

制度、市场需求条件、企业角色、竞争态势、架构规则都在持续发生变化，因此在具体应用中应

该结合特定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情境进一步优化和拓展本框架。

四、  产业架构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未来展望

产业架构这一创新性构念自提出迄今已十余年，并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国外学者将其

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企业边界决定、产业组织、产业演化、产业平台以及商业生态系统等领域

的研究。与之相比，国内的产业架构研究非常匮乏，有必要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中国国内的企业和产业实践，推进与产业架构相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此，本文在系

统梳理和剖析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情境的企业与产业架构共同演化的理

论框架（如图5所示）。

从理论基础来看，现有产业架构理论研究既可以沿用产业组织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传统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也可以综合演化经济学、组织制度理论、经济社会学等一些跨学科的理论

方法进行多角度研究，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产业架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维复杂性”
（Jacobides，2016）。首先，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探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组织、行为以及绩效

的研究，大量分析工具如博弈论、激励理论、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的引入可以对产业中企业的

战略行为进行有效分析，而产业架构的形成本质上是产业内各企业主体的战略互动和价值博

弈的结果，产业组织理论和分析工具显然可以应用于产业架构的研究，特别是产业组织理论中

关于双边及多边平台市场的理论以及网络效应的分析对于平台企业主导的产业架构具有重要

的解释意义。其次，动态能力理论可以有效运用于产业架构的分析。Teece（2007）将动态能力分

解为企业感知和塑造机会的能力、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通过增强、整合、保护以及在必要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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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配置企业的无形和有形资产来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同时，他认为动态能力还是一种“编排能

力”（orchestration capacities），这种能力使得企业能够有效塑造和设计其商业生态系统，从而

“使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自己”。从这一视角来看，动态能力理论显然能有效揭示企业塑造产业

架构的内在过程和机理，并成为产业架构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再次，演化经济学理论则关注

企业变革、学习、创造和竞争的非均衡和路径依赖的动态过程，其特别强调企业和环境在互动

过程中所存在的非线性“反馈机制”，这些核心观点和视角为理解产业架构的路径依赖性、战略

可塑性以及企业与产业架构之间的共同演化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最后，组织分析的新制

度主义强调企业组织的行为是发生在制度环境中，而制度包括了认知性、规范性和规制性的结

构和活动，企业在特定的制度规则下运作并受到其深刻影响，可以说企业是一种制度化的组

织。作为一个认知框架的产业架构具有“认知合法性”要求，而认知合法性的达成并不一定来自

于政府的法律和制度，也可以由行业参与者通过“框架竞赛”等方式构建合法的“架构版本”
（Jacobides，2016）。因此，组织制度理论能为产业架构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综上所

述，产业架构问题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有机概念”（Jacobides，2016），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而这需要我们综合多个理论视角深入研究才能有效予以揭示。
 
 

企业
资源/能力

战略/行为

关系/网络

规模/范围

产业架构
价值分工

价值创造

价值分配

企业优势/价值

产业竞争优势

产业演化路径

产业生命周期

企业与产业架构的
共同演化

技术演进
 数字化
 模块化
 平台化

需求变化
 异质性
 动态性
 复杂性

制度背景
 法律
 政策
 制度

理论基础
产业组织理论、动态能力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组织制度理论……

图 5    产业架构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中国情境来看，得益于中国“创新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庞大异质化内需市场的持续增

长，“双创”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这非常有利于中国企业发现并占据更多更有价

值的“战略瓶颈”，从而开辟更宽广的“价值蓝海”。因此，在产业架构视角下，中国企业实现价值

创造和价值占有之间更有利的平衡的核心在于：充分洞察和把握中国在需求、技术和制度方面

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实施更能动的、面向产业架构重塑的价值创造战略，以实现“更大的价值创

造—更大的价值占有”的螺旋式上升循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企业的成功实践已经为这一

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根据权威研究机构eMarketer发布的2019全球电商市

场研究报告，阿里巴巴旗下的C2C电商平台淘宝网的2019年成交额为5 150亿美元，排名首位，

其另外一家旗舰B2C电商平台天猫的2019年成交额为4 320亿美元，排名第二，均超过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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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的2019年成交额3 440亿美元。而围绕这些电商平台的是涉及数千万计的上游原材料

商、生产商、品牌商和分销商，并引领了下游的物流产业、金融产业、数据产业等的发展；同时，

凭借庞大的消费者基础促进了大量的新产业如广告、IT技术、直播、点评、市场咨询、第三方服

务等相关行业的持续涌现。而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我国有更多的企业也正在实施以产业架构塑

造为核心的平台化战略。典型的如海尔凭借其全球规模最大的大规模定制COSMOPlat平台孕

育出了机械、化工、房车和建陶等15类行业生态子平台，汇聚了3.4亿用户，并赋能4.3万家企业。

2020年1月COSMOPlat平台被世界经济论坛认定为全球44家“灯塔工厂”之一。因此，产业架构

研究所强调的“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辩证关系”“企业塑造产业架构”“企业与产业共同

演进”“构建企业的架构优势”等核心主张与我国企业的广泛实践非常契合。以下从产业架构研

究的最新进展提出该领域研究的若干前瞻性方向，为学界提供参考。

（一）基于产业架构的企业互补性资产管理和创新获利策略

当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新获利的过程呈现出开放性、嵌入性、整体性、网络性和生态性

特征，在产业架构的视角下，企业价值创造越来越嵌入到产业架构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研究

表明，产业中的某些特殊企业如枢纽公司（Hubs）、基石公司（Keystones）、领袖企业（Kinpin）对
于关键的资源和能力的占有能使企业拥有“架构优势”，进而实现创新获利，而不必跟互补资产

持有者进行讨价还价。当前，学界主要从互补资产的互补性和移动性来定性探讨产业架构背景

下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问题。然而，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架构下创新者和互补者

之间资产的互补性和移动性呈现出很大差异。在现实中，竞合博弈型的产业架构比较普遍，此

时创新者面对互补资产拥有者的讨价还价将需要很好地权衡独占机制的强弱：一方面，为了确

保自身从创新中获利，需要增强独占机制以增加自身专利、产权方面的资源“稀缺性”；另一方

面，对互补资产拥有者使用自身专利或产权的过度限制又会导致产业可创造和分配的总体价

值的降低，Pisano和Teece（2007）鲜明地提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是获得一个正在悄然

萎缩的馅饼的最大部分，还是得到一个不断增加的馅饼的较小部分，哪一个更有意义？ 这是一

个影响因素众多且非常复杂的权衡过程，需要学界采用多种分析工具进行更深层次的定量探

讨。对于平台生态型产业架构而言，尽管主导企业拥有“架构优势”，然而因为互补资产拥有者

的移动性很高，因此也会面临产业外进入者和平台争夺者的激烈竞争，导致互补资产拥有者的

流失进而损耗自身的“架构优势”，因此如何实现主导企业从“架构优势”到“架构+生态优势”的
战略升级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此外，从动态视角来看，特定产业架构也会经历产

生、发展、成熟和消亡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参与者对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占有的

倾向调整、产业参与者之间的能力演化和利益博弈使得一个“好”的产业架构形成是非常困难

的，而我们学界不仅要描绘什么是“好”的产业架构，更要为产业内所有参与者如何认知和融入

这一“好”的产业架构提供有效的策略指导。

（二）企业与产业架构的共同演化机制

产业架构研究是一个从企业到产业的跨层面研究，企业与产业架构之间存在共同演化的

关系，这种共同演化机制需要进一步探讨。共同演化理论属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前沿领域，该

理论在达尔文自然选择逻辑之下，融合复杂系统观，通过构建互动者（interactor）和复制者

（replicator）多层级共同演化的关联逻辑，使单一的演化逻辑扩展到共同演化逻辑。较之于非线

性和自组织动态，多层级的共同演化动态明确考虑了低层级“互动者”多样性的生成和变化，及

其与高层级“互动者”演化的交互作用，是一种更具演化本质的复杂系统动态（黄凯南和程臻

宇，2018）。共同演化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双向或多向的因果关系、多层级和嵌入性、复

杂系统、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等。从现有文献看，Jacobides和Winter（2005）构建了能力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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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的共同演化分析模型，这一模型融合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并纳入产业动态演

化的因素，是一个跨层面（企业到产业）、跨时期（短期和长期）、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动态能

力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的动态分析框架。此外，我国学者吴义爽（2019）构建了能力差异、网络

杠杆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协同演化模型，并提出“能力外部化”“网络加杠杆”“产业架构塑

造”“跨界协同与多重网络效应”四层次的平台企业与产业的共同演化机制。上述研究为理解企

业和产业架构的共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洞见。然而，从更微观的角度看，在企业与产业架

构的共同演化理论视角下，企业的战略意图和行为对产业架构的动态影响机制如何？产业架构

又如何影响产业内企业的资源能力分布和战略选择？如何进一步揭示企业塑造产业架构的过

程和机理？带有主导企业自利性战略动机的产业架构如何成为所有产业参与者都接受的合法

性版本？这些问题仍有赖学界综合多视角、多层次、多情境与多因素的影响，给出更加具体、丰

富的理论解释。

（三）技术、需求和制度对产业架构的影响机制

前文论及，企业是塑造产业架构的核心力量。除此之外，宏观层面的技术、需求和制度力量

也对产业架构的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从技术层面看，信息、网络、智能技术和工具的有

效采用为所有行业的参与者之间的大规模协调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革命不仅重塑了高科技

行业的竞争规则，也对非技术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平台生态系统的思想正渗透到越来越多

的行业。Tiwana（2013）强调，技术进步正促使传统的行业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转变成平台的竞

争，企业之间的竞争则演化为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专业分工深化、信息分包、软件嵌入、物联

网的涌现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平台正成为新的经济活动的引擎。技术进步既让产业架

构呈现出更高的战略可塑性，又能降低产业架构的路径依赖性，这使得产业架构主导权的竞争

变得异常激烈，因此，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的产业架构主导权获取和架构优势的产生机理需要

予以更深入的探讨。其次，从需求层面看，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加，而同质化产品和服务的

需求日益减少，所有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价值链

中以供给为导向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消亡，以需求为导向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正在

兴起，产业融合背景下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逻辑需要从差异性资源能力竞争的“供给端范式”
转向“共性”用户资源支撑的“需求端范式”（蔡宁等，2015），因此，学界需要进一步打开和解构

消费者需求这一“黑箱”，以夯实产业架构形成和发展的价值基础。最后，从制度层面看，产业架

构作为认知框架，深受包括法律、政策等因素的制度背景的影响。特别是新兴领域的企业的跨

界价值创造和产业架构的能动塑造，需要突破原有行业的强制度约束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强制度逻辑之下的企业行为无法仅仅用效率机制予以解释，需要引入制度理论中的“合
法性机制”才能进行更科学的阐释；此外，企业塑造产业架构需要突破过去企业为获取合法性

所采用的“同构”策略，应采取更加能动的“制度创业”战略，以冲击甚至彻底改变原有产业制度

框架，因此，制度对产业架构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予以揭示。

（四）产业架构视角下的平台战略与生态系统构建

随着平台经济席卷全球，“平台”已经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对于平台的观察已经从过

去的电子商务平台、软件平台逐步转移到产业创新平台，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平台

情境观”升级至现在的“平台理论观”，对平台性质的认知则已从过去的“交易性”转化为强调其

“交易和创新的二重性” （王节祥等，2018）。平台企业引领产业生成和创新从而造就产业创新

平台；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庞大产业生态系统，是企业立足多边网络架构对其创新行为及战略

的重构；此外，平台企业与区域和产业之间也存在跨层面互动问题（Jacobides等，2018），因此，

平台企业本质上就是产业架构的设计者和塑造者。静态地看，平台企业在开放界面的同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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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加强架构控制，是维持平台生态系统持续成长的关键，有效的平台架构需要加强平台生

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共生性依赖而非竞争性依赖，这样才能有效确保平台企业对于商业生态

系统的领导权；动态地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架构会呈现出从不均衡到均衡、不稳定到稳定

的状态转变，最终形成一个各方认可的产业“主导架构”（王节祥等，2018），主导架构的形成过

程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产业演化的路径相互交织，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产业生命周期的动态

图景。因此，从产业架构的视角深入剖析各产业平台生态系统的形成、演进和治理问题具有重

要的理论发展潜力。

五、  结　语

当前，信息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企业战略与行

为，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产业内涵的既有认知，过去清晰、明确的产业边界正逐渐模糊，产业正

变成一个“流动的实体”并呈现出明显的渗透性和可塑性。产业架构概念呼应了理论界和实践

界对产业的这一新认知，它不仅反映了长久以来学术界所强调的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互动和

依存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它使产业这一经济系统成为企业战略分析的“内生变量”。对于企业

来说，产业不仅可以被影响，甚至可以被“设计”。从这一视角来看，战略研究可以更加接近“设
计科学”（science of design），这有望成为未来战略研究的一个新趋势（Jacobides等，2015）。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战略领域的平台和生态系统研究正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单一企业为主

体的平台企业如苹果、微软、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正以无与伦比的巨大能量催生庞大的生态

系统，甚至孕育了万亿美元级别的“平台经济体”。这些平台企业通过成功实施平台战略不仅带

来了自身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引领和塑造了庞大的产业，激发了难以计数的创新创业

企业的生长，而这与产业架构研究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因此，整合产业架构与平台生态系统

领域的研究将能成为未来极具前景的战略研究领域，同时也将对我国的产业经济、特别是高科

技产业和平台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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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theory of Teece’s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PFI theory）, which extends the analytical level of the theory from the dual relationship
to the overall scope of industry, with more emphasi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appropriation, and also reflects the wide practice of open innovation.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ndustrial labor division. It is a set of
behavioral rules and cognitive frameworks for value configuration and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inly answers the two questions of “who creates value” and “who captures value”. Cognitive
legitimacy, path dependence and strategic plasticity are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Firms’ strategy and
behavior,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demand chang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views of Jacobides,
co-special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and  form  four  combinations,  which  can
respectively describe the “competitive-cooperation gam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platform ecosystem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loose and separat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and “resource-packed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For Chinese firms, to achieve a more favorable balance between value creation and value
appropri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they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and grasp
China’s hug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s of demand,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and implement a more
dynamic value creation strategy which can reshape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and then achieve a spiral
upward cycle of “larger value creation — greater value appropriation”. This article finally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deep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research,  and  further  believes  that  “firm  complementary  asset
management  and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strategy  under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co-ev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firms and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impact of technology, demand and system on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and “platform strategy and eco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are importan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profit from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platform; ecosystem
（责任编辑：宋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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